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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沙鹿區調解業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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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代社會工商發達、繁榮進步、法律觀念普及、民眾對於自身權益

的維護相當重視，在人與人互動頻繁之際，法律紛爭事件亦大幅增加，

如何迅速、有效、便利地解決民眾糾紛，各地公所的調解機制即是民眾

優先選擇項目之一。 

 

  沙鹿鎮於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因應臺中縣、市合併升格，改制為沙

鹿區(下稱本區)，截至民國 105 年 4 月底人口數已突破 9 萬餘人。正因

人口的迅速增加，相對的也產生很多問題，有待尋求法律途徑解決。然

而民眾動輒訴訟的情況下，凡事都要到法院控告或應訴，不僅在時間、

金錢與精神上增加許多負擔，而且也耗費龐大的司法資源。 

 

  在過去傳統社會，對於民事糾紛或輕微的刑事案件，多由仕紳出面

勸導雙方互相忍讓，予以合理解決，這不僅可以杜息爭端，避免訟累，

更是敦睦鄉里，導致祥和的優良社會制度，對於社會的安定，有相當積

極的功能。 

 

  鄉鎮市﹝區﹞公所設置調解委員會，即源於我國傳統的調解制度，

現代主要的法律依據是鄉鎮市調解條例。調解事項牽涉廣泛，民眾遇有

紛爭，為免官司訴訟纏身，多利用調解委員會講求「情、理、法」，來排

解雙方當事人之糾紛，期以地方信望素孚的公正人士出面斡旋，藉由調

解制度，針對爭議案件，讓當事人以合意方式、在雙方均能接受解決之

方案下和解，這不僅能為民止訟息爭，紓解訟源，並輔助司法機關功能

的不足(取得衝突之雙方諒解)，維護社會秩序。 

 

  沙鹿區公所(下稱本所)依據「鄉鎮市調解條例」設置調解委員會，

對於民事糾紛或輕微的刑事案件，辦理調解業務事項。由區長就區內具

有法律或其他專業知識及信望素孚之公正人士，提出加倍人數後，並將

其姓名、學歷及經歷等資料，分別函請管轄地方法院及檢察署共同審查，

遴選符合資格之規定名額，報市政府備查後聘任為調解委員，任期四年。 

1



 

 

沙鹿調解委員會(下稱調解會)辦理調解業務，服務民眾，調解會受理之

調解事項如下： 

一、民事事件 

二、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 

雙方當事人須有爭議存在始得聲請調解：民事事件應得雙方當事人之同

意；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應得被害人之同意，始得進行調解。 

 

    調解會係本所下轄的一個任務編組，其成員是來自各行各業、學有

專精的調解委員，有專業背景的地政士、營造商或公司負責人，也有退

休之教職人員，以及德高望重的里長。他們秉持著調解會服務宗旨『調

解千家事、溫暖萬人心』，憑藉著專業知識與豐富的社會經驗，以高度服

務熱忱，細心聆聽、耐心解說、為有法律糾紛的民眾排解紛爭，謀求解

決方案，期能圓滿化解當事人紛爭，促進地方和諧。 

 

  本文係將本區近年來辦理調解業務之基本概況予以簡要分析，期能

供有關單位擬訂及推行相關政策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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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轄區特色 

    本區地理位置居臺中市的市區與臺中港間，位處大肚山山麓下，為

一交通要衝型行政區域。全區東西寬 4.8 公里、南北長 7.9 公里，總面

積 40.46 平方公里，因位居山海屯之中，交通四通八達，生活相當便利，

加上氣候合宜，吸引不少人外移人口來此定居，故人口數也逐年成長，

截至 105 年 7 月底人口數達 90,498 人。 

    轄區交通網路便捷成熟，空運有臺中機場為中部民眾入出國重要門

戶；陸運部分，南北向有西部濱海線鐵路、國道三號高速公路及台 1 線

省道縱貫。東西向則有台 10 線（中清路）、台 12 線（臺灣大道）及特

三號(向上路)串聯山海屯地區。 

    本區教育機構完善，小學到大學一應俱全，更得天獨厚的是轄區有

二所大學，分別為靜宜大學及弘光科技大學，在此就讀的青年學子眾多，

其使用機車情形相當普遍，因此易衍生行車事故糾紛。 

    本區在地理、人口、交通、就學等因素交互作用下，地方民眾對調

解的需求即較其他人口數相當之行政區為高。因此，如何讓民眾多利用

調解機制解決紛爭，便捷調解聲請途徑、加強調解工作宣傳、落實調解

專業公正，即為調解會努力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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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調解委員會組織功能 

一、組織介紹 

沙鹿區公所(下稱本所)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一條規定設立調解委員

會，辦理民事事件及告訴乃論刑事事件之調解工作。 

本所第二屆調解委員人數計 11 員，男性委員 7 員，女性委員 4 員，

單一性別比率皆不低於三分之一，第二屆委員任期四年，自 104 年

5 月 1 日至 108 年 4 月 30 日止。 

二、組織特色 

    調解會成員有退休教師、建築土木商、成衣商、土地代書等教育及

商界人士、更有多位熱心服務的曾任里長伯的委員，其專業知識及

社會經驗相當豐富，為地方一時之選。最難能可貴的是，委員們的

高度服務熱忱、正義感及責任心，其表現在調解期日出席率、調解

成立率，都可顯見其耐心和用心程度。調解會在吳主席東華先生的

帶領下，最大的特色是「團結一心、和樂融融」，此為地方民眾所

周知。每每調解期日，調解民眾都可以聽到委員們爽朗的笑聲，為

有糾紛的民眾帶來些輕鬆和諧的氛圍，使兩方紛爭更加容易圓滿解

決。本所調解會是一個「優質又快樂」的服務團隊，用心提供民眾

便捷、完善的調解服務，排解兩造紛爭，達到息爭止訟、促進社會

和諧之目的。 

三、信望素孚 

    調解會是一個講情論理的地方，法律往往是擺在最後，調解委員不

僅要懂得察言觀色，思路清晰，釐出雙方爭執所在的平衡點，讓爭

執的雙方都有臺階下，進而達成共識，成立調解。所以，調解委員

一定要有將心比心的同理心與耐心，也需要懂得社會的人情世故。 

    本區調解委員 11 人中，年資 14 年以上計有 7 人(逾六成)，年資 10

年 2 人，新聘委員 2 人；換言之，五分之四的委員為連任數屆調解

委員，其調解資歷及經驗十分豐富，更是熱心服務、信望素孚的前

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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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統計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充足法律知識 

    依調解委員每年參加教育訓練研習次數至少三次(每次 3小時計)，

其中五分之四的委員年資 10 年以上，其教育訓練時數均達百餘小

時，其雖非法律相關科系，但其法律知識已屬相當充足，足敷擔任

公所調解工作。 

 

 104 年調解委員教育訓練一覽表 

課目 日期 時數 講師 地點 

調解業務教育訓練 7 月 6 日 3 小時 唐敏寶 沙鹿公所 

調解業務教育訓練 9 月 16 日 3 小時 黃渙文、郭靜文 沙鹿公所 

調解示範觀摩 11 月 5 日 2 小時 陳朝建 大雅公所 

沙鹿區調解委員會調解委員人力分析表 

委 

員 

總 

人 

數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行業 
服務

公職
委員年資 

男 女 

未

滿

40

歲 

40

│

50

歲

未

滿

50

│

60

歲

未

滿 

60

歲

以

上 

大

專

以

上 

高

中

職

國

中

國

小

農、

林、

漁、

牧狩

獵業

製造

業、

水電

燃氣

業及

營造

業 

商

業

服

務

業

及

其

他

曾

任

公

職

未

曾

任

公

職

未

滿

4

年 

4

年

未

滿

8

年 

8

年

未

滿

16

年 

16 年

以上

11 7 4 0 0 2 9 5 2 3 1 1 1 2 7 3 8 2 0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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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沙鹿區調解委員會第二屆委員學經歷及年資 

職稱 姓名 性別 出生年 學歷 經 歷 
現任 

職務 

委員 

年資 
任職日

主 席 吳 東 華 男 27 國小 調解委員 
縣工會常務理事 

 24 81.07.01

委 員 陳 榮 治 男 34 碩士 沙鹿鎮後備輔導
中心副主任 

立法委員顏

寬恒秘書 
14 91.07.01

委 員 陳 晉 祿 男 35 初中   14 91.07.01

委 員 林 志 成 男 37 
士官學

校 
 

達億土木負

責人 
14 91.07.01

委 員 周 有 福 男 42 初中 曾任北勢里長 
正祥企業社

董事長 
14 91.07.01

委 員 林 河 川 男 48 高職 
成衣商工會理監

事 
 14 91.07.01

委 員 蔡 錦 釵 女 44 大學 欣欣獅子會會長 
國際獅子會

分區主席 
14 91.07.01

委 員 廖 素 貞 女 40 師專 沙鹿派出所志工  10 95.07.01

委 員 陳 彩 蓮 女 39 大學 臺中縣代書公會
理事長 

現代地政
士仲介負
責人 

10 95.07.01

委 員 何  杏 女 42 高職 曾任斗抵里長 
忘憂草協

會理事長 
新聘 104.05.01

委 員 陳 榮 輝 男 49 大學 曾任沙鹿里里長  新聘 104.0501

秘 書 張 松 有 男 63 大學 
海巡署中巡局科

員、專員 

調解會秘

書 
4 10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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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解委員出席情形 

104 年度沙鹿區調解會指定調解期日計 96 場次，委員平均出席率達

96.6%，其中 9 位委員出席率達 100%，從委員高出席率可顯出其對調解工

作的責任心、榮譽感及服務熱忱。 

 

100-104 年調解委員(11 位)出席總次數統計表 

年度 實際出席人次 備註 

100 年 1056  

101 年 1045  

102 年 1044 
指定調解 99 場 
(應到 1089 人次，實到 1044 人次，
出席率 95.86%) 

103 年 1077 
指定調解 104 場 
(應到 1144 人次，實到 1077 人次，
出席率 94.16%) 

104 年 1046 
指定調解 96 場 
(應到 1056 人次，實到 1046 人次，
出席率 96%) 

 

 

 

 

 

 

 

 

 

 

 

 

1056

1045 1044

1077

1046

1025

1030

1035

1040

1045

1050

1055

1060

1065

1070

1075

1080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出席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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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沙鹿調解會委員出席次數統計表(指定調解日計 96 場次) 

項次 

吳 陳 陳 林 周 林 蔡 廖 陳 蔡 陳 何 陳 

小計東 榮 晉 志 有 河 錦 素 彩 承 金  榮 

華 治 祿 成 福 川 釵 貞 蓮 育 火 杏 輝 

1 月 8 8 7 8 8 8 8 8 8 8 8   87 

2 月 7 7 7 7 7 7 7 7 6 7 7   76 

3 月 8 8 8 8 8 8 8 8 8 7 8   87 

4 月 9 7 9 9 9 9 9 8 9 0 9   87 

5 月 8 8 8 8 8 8 6 8 8     8 8 86 

6 月 8 6 7 8 8 8 7 8 5     8 8 81 

8 月 6 5 6 6 6 6 6 4 7     6 6 64 

9 月 8 8 8 6 8 8 7 8 6     7 8 82 

10 月 9 7 9 9 9 9 7 8 9     9 8 93 

11 月 10 11 9 10 10 10 10 7 10     10 10 107

12 月 11 11 10 10 10 11 10 10 9     10 10 112

小計 100 93 96 97 99 100 92 91 93 22 32 66 65 1046

出席率 100% 97% 100% 100% 100% 100% 96% 95% 100% 68% 100% 100% 100%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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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調解流程及效力 

（一）案件受理 

調解會受理案件來源有警察機關交通小隊、民意代表及里長服務處與地

方法院檢察署轉介案件（1082 件），及民眾自行到場或網路線上聲請案

件（203 件），104 年共受理 1285 件調解案件。 

（二）安排調解期日，書面通知當事人 

調解會受理案件後即指定調解期日，以書面通知當事人。調解會每週排

定二次調解期日，惟受理案件數較多時，每週得增加 1次調解日。 

（三）調解期日與案件分配 

調解期日雙方當事人報到後，案件的分配則依責任區及專長妥適分案，

如有婦女、家庭、婚姻糾紛則安排女性調解委員。 

(四)調解 

調解由調解委員於當地鄉、鎮、市公所或其他適當之處所行之。 調解程

序，不公開之。但當事人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於調解期日不到場者，視為調解不成立。但調解委

員會認為有成立調解之望者，得另定調解期日。 

(五)審核 

鄉鎮市公所應於調解成立之日起十日內，將調解書及卷證送請移付或管

轄之法院審核。 

(六)調解效力 

調解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起訴、告訴或自訴。經法

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經法院核定之刑事

調解，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其調

解書得為執行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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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度調解委員處理件數 

104 年受理調解案件總數計 1285 件，有效受理總件數 798 件。 

【民眾撤回(含已私下和解)368 件、暫不處理 74 件、續行調解 45 件】，

調解成立 745 件，調解不成立 53 件。 

項目 件數 備考 

警察機關轉介案件 1068 件  

地檢署轉介案件 14 件 1.成立 5件 
2.不成立 9件 

民眾聲請調解 203 件 
1.線上聲請 80 件 
2.單一櫃台受理 86 件 
3.臨調案件 37 件 

總受理件數 1285 件 

1.民眾撤回(含已私下和 
  解)：368 件 
2.暫不處理：74 件 
3.續行調解：45 件 
4.有效受理總件數：798 
  件 

調解成立案件 745 件 
刑事類 638 件 

民事類 107 件 

調解不成立 53 件 
刑事類 48 件 

民事類 5件 

調解成立率 93.3% 
 

協同調解案件 207 件 
成立 189 件(25%) 

不成立 18 件 

法院不予核定案件 0 件 核定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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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區調解案件調解次數統計 

年度調解案件委員們均以最大的熱忱及耐心予以調解，依 104 年度統計

資料分析，調解會調解成立案件 745 件中，近四分之一案件(177 件)辦理

二次調解。 

 

(一)調解成立案件調解次數統計表： 

104 年度調解成立案件調解次數(745 件) 

調解次數 ㄧ次調解 二次調解 三次調解 四次調解 五次調解 

調解案件數 568 143 32 2 0 

比率 76.2% 19.2% 4.3% 0.3% 0%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比率計算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 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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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二)調解不成立案件 53 件，半數以上(28 件)另訂調解期日再調解，統計  

    表如下： 

104 年度調解不成立案件調解次數(53 件) 

項目 ㄧ次調解 二次調解 三次調解 四次調解 

調解次數 25 25 3 0 

比率 47.2% 47.2 5.7% 0%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比率計算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 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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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調解會行政人員 

(一)調解秘書 

調解會秘書張松有，畢業於私立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任公職 14

餘年，擔任調解會調解秘書 4 年，因具法制專長，故足堪勝任調解

工作。遇有民眾前來詢問法律問題，均能適當回覆，提供地方民眾

便捷、即時的簡易諮詢服務。 

 

(二)調解助理 

調解會助理張麗雯，畢業於沙鹿高工，任調解助理 13 餘年，對調解

工作十分熟稔，其親切專業服務，地方鄉親均讚譽有加。另外替代

役男 2員，協助調解行政工作。調解助理們對於調解工作均抱持高

度服務熱忱，有效推動調解工作遂行，大幅提升為民服務工作能量

與質量。 

 

(三)調解志工 

為使調解服務品質更加精進，本所於 105 年 1 月起推行調解志工服

務，調解志工計有 8 人，每次的調解期日派出 2 名志工，協助調解

民眾報到及詢問。本項志工服務措施有效結合民力，讓調解會調解

服務工作做得更好，民眾滿意度更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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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調解業務概況 

依據本區 104 年度辦理調解業務情形，將調解業務量化並統計分析，分

述如下： 

 

一、人口數與調解委員人數 

沙鹿區人口數近幾年不斷成長增加，而本所調解委員人數皆維持 11 人

未增加，以近五年沙鹿區人口數成長幅度達 8.99%，由於人口不斷增加，

本區調解委員人數不變的情形下，每位委員所負擔之業務量自是逐年加

重。 

 

 

 

 

 

 

 

 

 

 

 

 

 

 

資料來源：沙鹿區戶政事務所(年度人口數：係以當年度 1月及 12 月人口數相加除以 2) 

81534 82428

84078

85653

87087

88749

76000

78000

80000

82000

84000

86000

88000

90000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人口數

14



 

二 調解委員 

(一)按性別分 

本所第一屆調解委員任期自 100 年 5 月 1 日至 104 年 4 月 30 日止，委

員人數 11 人，其中男性委員 8 人，女性委員 3 人。第二屆調解委員任

期自 104 年 5 月 1日至 108 年 4 月 30 日止，委員人數 11 人，其中男性

委員 7人，女性委員 4 人。女性委員所占比重增加，符合單一性別比重

不低於三分之一。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二)按年齡分 

本所調解委員 11 人，60 歲以上者 9人占 81.2%，50 至 60 歲未滿者 2

人占 18.2%。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百分比計算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 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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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漁牧業,  1

製造業, 2

商業, 3

服務業及其他, 

5

 

(三)按教育程度別分 

本所調解委員 11 人，大專以上者 5人占 45.5%，高中職者 2 人占 18.2%，

國中者 3人占 27.3%，國小者 1 人占 9%。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百分比計算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 1位) 

 

(四)按行業別分 

農林漁牧業者 1人占 9%，製造業者 2人佔 18.2%，商業者 3 人占 27.3%，

服務業及其他者 5人占 45.5%。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百分比計算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 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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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按曾任公職別分 

本區調解委員 11 人，曾任公職者 3人占 27.3%，未曾任公職者 8 人佔

72.7%。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百分比計算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 1位) 

 

(六)按委員年資別分 

本區調解委員 11 人，未滿四年者 2人占 18.2%，八年未滿十六年者 8

人占 72.7%，十六年以上者 1 人占 9.1%。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百分比計算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 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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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解業務-104 年調解件數統計分析 

調解件數分析係以臺中縣、市合併年度(99 年)迄今作為統計期間，利用

統計方法，就期間本所調解件數，分析相關數值。104 年本區辦理實質

調解案件(結案數)總計 798 件，成立案件 745 件，不成立 53 件。 

(一) 近 6 年實質調解件數變化 

本區近 6年實質調解件數(結案數)平均值為 785 件，104 年度實質調解

件數 798 件，較平均值多 14 件，微幅增加 1.017%。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百分比計算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 3位) 

 

(二) 調解件數成立情形 

本區近 6年調解成立件數平均值為 727 件，104 年度調解成立件數 745

件，較平均值多 18 件，微幅增加 1.024%。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百分比計算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 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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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解成立率 

本區近 6年調解成立率平均值為 92.7%，104 年度調解成立率 93.4%，較

平均值微幅增加 0.7%。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百分比計算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 1位) 

 

 

 (四)調解委員平均調解件數 

本區近 6年平均每位調解委員調解件數為 71.33 件，104 年平均每位調

解委員調解件數為 72.55 件，與近 6年的平均值相當，相較於臺中市 104

年平均每位調解委員調解件數的 66.92 件多 5.63 件。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計算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 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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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質調解件數 

104 年平均每萬人口聲請實質調解件數為 89.92 件，相較臺中市 104 年

平均每萬人口聲請實質調解件數為 81.78 件多 8.14 件。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百分比計算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 2位) 

 

(六)每萬人口調解委員 

本區 104 年每萬人口調解委員數為 1.24 人，近 6 年因人口數正成長，

調解委員人數皆維持 11 人，故每萬人口調解委員數呈現減少趨勢。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百分比計算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 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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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解業務-按調解民、刑事結案數分析 

調解民、刑事結案件數分析係以臺中縣、市合併年度(99 年)迄今作為統

計期間，利用統計方法，就期間民、刑事調解件數，分析相關數值。 

(一)民、刑事調解結案數 

104 年度實質調解件數 798 件，刑事 686 件，民事 112 件。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二) 民、刑事調解結案數比例 

104 年度實質調解件數 798 件，刑事 686 件占 85.96%，民事 112 件占

14.04%。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百分比計算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 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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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事調解結案數分析 

104 年度民事實質調解件數 112 件，按民事事件之類型區分，以債權債

務類型 103 件居冠，另物權 2 件，親屬 3 件，商事 2件，其他 2件。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四) 刑事調解結案數分析 

104 年度刑事實質調解件數 686 件，按事件之類型區分，以傷害 679 件

占大部分，另毀損 3 件，妨害風化 1件，竊盜 1 件，其他 2 件。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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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解業務-依協同調解案數分析 

104 年度實質調解件數 798 件，非協同調解(一般調解)計 591 件，占

94.06%；協同調解計 207 件，占 25.94%。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百分比計算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 2位) 

 

 

六、調解業務-按調解方式區分 

104 年度實質調解件數 798 件，獨任調解 798 件占 100%，集體調解 0 件。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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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調解業務-本區與其他區比較 

(一)調解成立件數 

臺中市 104 年度總結案件數 22350 件，成立 19953 件，不成立 2397 件。

各區調解成立件數如下：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二)調解成立率 

臺中市 104 年度總結案件數 22350 件，成立 19953 件，不成立 2397 件，

成立率 89.28%。各區調解成立率如下：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法制局(百分比計算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 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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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本市其他行政區域別比較分析： 

 

  104 年本市調解總結案數以大里區 1833 件最多，西屯區 1771 件次

之，南屯區 1713 件居第三，本區以 798 件居第 13 位；調解成立比率以

南屯區 97.9%最高，東區 97.8%次之，清水區 97.4%居第三，本區以 93.4%

居第 5位。 

    以本區 104 年本區人口數 88,749 人計算，104 年調解總結案件數

798 件，調解成立件數 745 件，平均每萬人口聲請實質調解件數為 89.92

件，相較臺中市 104 年平均每萬人口聲請實質調解件數為 81.78 件多

8.14 件。由此數據顯示沙鹿區公所調解管道順暢，民眾廣知調解途徑，

且願意利用調解方式解決法律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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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因為工商業繁榮、教育水準提升，個人權利意識抬頭，民眾已懂得

要為自己爭取應有的權益，但要如何尋求一個既經濟迅速，又能確保自

己權益的管道，除了大家所熟知的「法院」外，多數人並不知道還有一

個能替大家節省時間、金錢、勞力並取得和法院確定判決一樣有效的地

方，就是設在鄉鎮市﹝區﹞公所內的調解委員會。 

  調解是指藉由第三者﹝即調解委員﹞的參與，居間斡旋，經由溝通

協調的程序，促使發生糾紛的雙方當事人相互退讓，依法合意達成共

識，以達解決紛爭的一種制度。調解委員在調解程序裡，必須保持客觀

中立，既不偏袒任何一方，不能也不會為任何一方代作決定。 

  所以調解委員會的調解必須提升為法律的層次，它的主要法源是鄉

鎮市調解條例，這部條例不僅涵蓋調解委員會的組織如何產生、調解程

序的實質運作，也對調解成立經法院核定的效力做了詳盡的規範，目的

就是希望經由調解的過程達到紛爭一次性的解決，兼以疏減法院的訟源

及促進地方的和諧。調解的優點很多，簡述如下： 

 

1. 方便 

每個鄉鎮市﹝區﹞公所都設有調解委員會，當事人可就近解決私人間

的問題，不必舟車勞頓的上法院趕開庭。而且聲請調解的程序很簡

單，帶著身分證、印章及相關資料，到鄉鎮市﹝區﹞公所填一張調解

委員會已幫您設計好的表格，不會寫的話，調解委員會現也會有人指

導您如何填寫，實在很方便。 

 

2. 省時 

完成調解聲請的手續後，調解委員會按規定會在收件後 15 天內安排

開會，比起法院訴訟的程序，從遞狀後到第一次開庭，要等上把個月

的時間，調解是既迅速又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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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省力 

當事人上法院打官司，常為了收集有利於自己的證據而累的半死，調

解委員會的調解，就沒這麼多的規定。只要當事人有誠意，調解成立

的機會就會增加，畢竟準備再多的資料，還不如雙方在釋出善意的圍

下，一同謀求解決紛爭的共識，是比較實際而有益的。 

4. 省錢 

在立法政策的考量上，為了增加民眾善用調解委員會解決糾紛的意

願，調解原則上是不收費用或報酬的。譬如打官司要先繳裁判費，聲

請仲裁要繳仲裁費，而聲請調解原則上是不必花錢的。從調解委員會

寄發調解通知書給當事人的郵資或是調解委員出席調解所補助的交

通費用，都有公所編列相關的預算來支應。 

 

經由本文對調解業務的統計分析，可知： 

1. 民國 104 年底本區調解委員會調解委員組成概況： 

調解委員人數計有 11 人，其中男性 7人，女性 4 人；以年齡分 50~60

歲者 2人，60 歲以上者 9人；其中 5人具大專以上學歷；委員年資

有 9人為 10年以上。近 10年來教育程度為大專以上者比率由 36.36%

提高至 45.45%，顯示調解委員會委員組成結構已顯著強化。 

2. 辦理調解案件總計： 

104 年民刑事總結案件數 798 件，民事事件結案件數 112 件，占

14.04%；刑事事件結案件數 686 件，占 85.96%。刑事事件中以傷害

案件(含行車事故體傷)679 件為大宗，占刑事事件比例 98.98%，顯示

沙鹿地區交通上發生行車事故比率較為頻繁，有待相關單位提出解決

方案，減少事故的發生。 

3. 本區執行調解業務上面，行政上仍有一些問題有待解決。 

第一： 本區近年來人口數為正成長，人口數増多，相對的人與人間也

容易產生摩擦與爭執，爭端是非多，致調解業務量相對較大。 

根據統計資料，民國 104 年本區平均每萬人口調解委員人數約 1.24

位，近同於臺中市的 1.22 位。 

27



 

第二： 調解委員的遴選均由各轄內具有法律或其他專業知識及信望素

孚之公正人士，經管轄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或其分院檢察署共同審

查，遴選符合資格之規定名額，報市政府備查後聘任之。 

然 104 年 12 月底本區人口已達 89,592 人，且近幾年民、刑法大幅

修訂，為使調解委員會確實發揮更大的司法功能，本區不斷加強調

解委員法律新知，以增進調解委員之職能，以發揮調解委員會更大

的功能。 

 

第三： 各區調解委員素質與經驗不同，難免會有發生相同案件，但調

解結果卻有不同的情形，另各調解委員為各區公所所管轄，督導上

亦因首長重視程度不一，形成績效落差大，如何讓首長重視及落實

督導考核，使各區調解業務水平都能大幅提升，為當前之要務。 

 

第四： 從 99 年迄今調解案件均由委員獨任調解的情形，且調解成立比

率為 93.66%，本區調解委員之年資大部分均達 10 年以上等因素，

對於調解業務之推動幫助甚大，但為利世代之傳承，本區仍積極落

實知識管理機制，定期請調解委員相互分享調解經驗和心得。 

 

  綜合以上所述，本區調解委員會積極辦理調解業務，提升調解服務

品質，讓民眾免去訴訟之勞頓與金錢之花費，同時於調解的過程，讓調

解當事人提升法律觀念的認識，進而養成守法的好習慣，以期達成安居

樂業、祥和社會的最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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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參考資料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戶政統計資料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統計資料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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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成立 不成立
成立

率%
小計 成立 不成立 小計 成立 不成立

總　　計 22,350 19,953 2,397 89.3 4,512 3,686 826 17,838 16,267 1,571

　中　區 1,095 979 116 89.4 195 159 36 900 820 80

　東　區 975 954 21 97.8 134 131 3 841 823 18

　南　區 1,063 967 96 91.0 192 160 32 871 807 64

　西　區 1,228 1,123 105 91.4 197 163 34 1,031 960 71

　北　區 1,192 1,104 88 92.6 229 199 30 963 905 58

　西屯區 1,771 1,696 75 95.8 305 292 13 1,466 1,404 62

　南屯區 1,713 1,677 36 97.9 359 350 9 1,354 1,327 27

　北屯區 1,636 1,470 166 89.9 339 294 45 1,297 1,176 121

　豐原區 513 431 82 84.0 40 28 12 473 403 70

　東勢區 205 128 77 62.4 70 30 40 135 98 37

　大甲區 549 497 52 90.5 166 155 11 383 342 41

　清水區 643 626 17 97.4 259 255 4 384 371 13

　沙鹿區 798 745 53 93.4 112 107 5 686 638 48

　梧棲區 452 383 69 84.7 11 7 4 441 376 65

　后里區 315 288 27 91.4 76 66 10 239 222 17

　神岡區 338 312 26 92.3 64 57 7 274 255 19

　潭子區 770 688 82 89.4 168 134 34 602 554 48

　大雅區 1,053 954 99 90.6 218 176 42 835 778 57

　新社區 84 78 6 92.9 30 27 3 54 51 3

　石岡區 112 65 47 58.0 107 60 47 5 5      －

　外埔區 164 131 33 79.9 62 36 26 102 95 7

　大安區 105 79 26 75.2 35 25 10 70 54 16

　烏日區 474 409 65 86.3 94 82 12 380 327 53

　大肚區 379 345 34 91.0 89 77 12 290 268 22

　龍井區 466 348 118 74.7 151 91 60 315 257 58

　霧峰區 898 789 109 87.9 151 119 32 747 670 77

　太平區 1,488 1,324 164 89.0 255 198 57 1,233 1,126 107

　大里區 1,833 1,352 481 73.8 372 199 173 1,461 1,153 308

　和平區 38 11 27 28.9 32 9 23 6 2 4

民事結案件數(件) 刑事結案件數(件)

柒、附表
表1                        臺中市辦理調解業務概況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鄉鎮市

(區)別
結案件數總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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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臺中市104

年

實質調解案(件) 793 743 733 773 868 798 22350

1月人口數(人) 81617 83358 85000 86431 87905 2721709

12月人口數(人) 81534 83238 84797 86305 87742 89592 2744445

平均人口數(人) 81534 82428 84078 85653 87087 88749 2733077

每萬人案件數

(件)
97.26 90.14 87.18 90.25 99.67 89.92 81.78

調解委員數(人) 11 11 11 11 11 11 334

每萬人調解委員

人數(人)
1.35 1.33 1.31 1.28 1.26 1.24 1.22

臺中市沙鹿區調解案件數及人口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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